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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年 5 月 21 日

討論文件  

立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 

公廁政府外判清潔工人的待遇及工作安排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政府就改善食物環境衞生署

（食環署）外判廁所事務員的待遇及工作安排的各項措

施。  

背景

2 . 食環署現時管理 799 個公廁，一般而言，在使用率

高或在旅遊景點的公廁會提供廁所事務員服務，而大部

分提供廁所事務員服務的公廁都設有值勤室。截止 2019

年 4 月 30 日，食環署轄下 264 個公廁有安排事務員當值，

其中 231 個公廁設有值勤室。食環署的潔淨服務承辦商

共聘請 969 名廁所事務員。

改善工人待遇

3 . 就 2019 年 4 月 1 日或以後招標而以僱用非技術員工

為主的服務合約，食環署已採取以下改善措施落實行政

長官於 2018 年 10 月 10 日公布的新措施，加強保障政府

服務承辦商所聘用的非技術員工（包括廁所事務員）：

(a) 評分制度下技術審核的比重由現時的 30%增至 50%；

(b ) 技術審核中非技術工人工資水平的比重增至 100分

中佔 25分（ 25%）；

(c) 按《僱傭條例》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 1年的非技術

工人，在其「標準僱傭合約」屆滿或終止時（包括僱

員辭職或被解僱，但因干犯嚴重過失而被即時解僱除

外），會獲發相等於相關受僱期內總工資 6%的合約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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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；  

 

(d )  按《僱傭條例》連續性合約受僱滿 1個月的非技術工

人，會獲發放法定假日薪酬；以及  

 

(e)  非技術工人如須在 8號或以上颱風信號生效時上班，

則該日／更次會獲發不少於原本享有工資的 150%。 

 

4 .  為了讓上述新措施盡早惠及非技術員工，食環署會

按照早前已公布的過渡期安排，就 2018 年 10 月 10 日至

2019 年 4 月 1 日期間按舊條款批出而以僱用非技術員工

為主的服務合約，與有關服務承辦商磋商，把新改善措施

納入服務合約，並以實報實銷的方式提供補貼。  

 

用膳安排  

 

5 .  根據合約條款，廁所事務員在一個工作更次值勤 8 小

時或以上，便須有一節 1 小時的用膳時間，廁所事務員可

在指定時間自行選擇地點用膳。此外，工作更次值勤少於

8 小時的廁所事務員亦有進食茶點時間。在有薪用膳時間

方面，政府在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上述的新政策和改

善措施，以加強保障外判承辦商非技術員工的待遇。現時

的工作是確保有關措施能夠順利實施。至於應否規定必

須提供有薪的用膳時間，涉及不同的政策考慮，政府需要

通盤考慮。如政府採取進一步的改善措施，食環署會作出

配合。  

 

改善值勤室設施  

 

6 .  食環署正檢視現有公廁值勤室內的設施，如情況許

可，食環署會在現有值勤室內加裝風扇、抽氣扇及電源插

座等，以改善值勤室的環境。此外，食環署在興建新公廁

及翻新公廁時，會盡量為廁所事務員提供值勤室及改善

設施；值勤室內會裝設電源插座、儲物櫃、風扇、通風、

照明及抽氣扇等設備，以及休息及更衣的設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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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飲用水  

 

7 .  根據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》（第 509 章）（《條例》）

及其附屬規例規定，食環署的街道潔淨服務承辦商有責

任向其僱員提供足夠的飲用水。倘食環署人員在日常巡

查時發現或懷疑承辦商違反上述條例，會將個案轉介勞

工處跟進。若承辦商因違反《條例》而被定罪，食環署可

终止其合約。除此之外，食環署已在新合約條文中定明承

辦商缺乏或未能安排向員工提供足夠的飲用水為嚴重失

責行為，如承辦商違反相關條文，食環署可在沒有事先警

告的情況下，向承辦商發出嚴重失責通知書並扣減服務

月費。  

 

理順工作量  

 

8 .  為改善公廁服務人手安排及分擔公廁清潔工人的工

作量，食環署會不時檢視公廁的使用率和調整公廁清潔

工人（包括廁所事務員）的安排和工作量，包括考慮在公

廁繁忙時段加派廁所事務員。此外，由 2019 年 3 月開始，

除廁所事務員和恆常清潔服務外，食環署已在各區增設

專責徹底潔淨工作小隊，為區內使用率高或在旅遊景點

的公廁加強定期的徹底潔淨工作。食環署會在街道潔淨

服務合約續約時，把專責徹底潔淨工作小隊陸續推展至

全港所有公廁。  

 

加強承辦商監管  

 

9 .  食環署在外判潔淨服務的投標文件會按照運作需要

訂明人手及工作更次和潔淨服務次數等方面的最低要求。

投標者須運用其專業知識和經驗，制定適當和足夠的員

工安排和運作模式，以提供符合食環署所規定的服務表

現標準的潔淨服務。有關標書一經採納，標書建議即具約

束力，並作為監察承辦商服務表現的基準。  

 

10 .  此外，食環署的潔淨服務合約中規定承辦商必須向

員工提供適當和足夠的制服、工具裝備及工作環境設施。

若承辦商違反規定，食環署可向承辦商發出失責通知書

及把個案轉介勞工處，以便調查承辦商有否違反職業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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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及健康法例。食環署人員會到公廁進行例行和突擊巡

查，以監察承辦商的服務表現。如發現承辦商違反合約條

文，便會採取適當行動，包括發出口頭警告、書面警告和

失責通知書並會扣減服務月費。有關服務表現記錄對投

標者日後競投該署外判服務合約有所影響。  

 

結語  

 

11.  食環署正積極採取不同措施以改善外判工人的待遇

和工作安排。  

 

12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2019 年 5 月  




